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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关乎居民生活品质与社区和谐稳定，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随着《海南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的实施，我省物业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诸多问题，群众反映强烈，亟待关注解决。
一、当前物业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房屋装饰装修监管缺位，违法建设问题频发
部分物业管理公司未按条例要求对业主房屋装饰装修施工进行现场监督，导致违规搭建现象滋生。以昌江县华田梅岭小区为例，2025年以来，昌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已对顶楼业主违法搭建阳光房立案77宗，处理物业服务领域12345投诉工单20起。事实上，若物业能在违规搭建初期及时介入、宣传政策，既能帮助业主避免损失，也能节约执法成本，更能有效维护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
（二）小区车辆管理不到位，安全隐患突出
物业管理公司对进入小区的车辆管理缺乏有效措施，尤其在电动自行车管理方面问题显著。如昌江县和瑞园小区，架空层电动车停放及充电问题整改久拖未决，物业仅简单采取物理拦截方式，未从根本上解决业主的停车与充电需求。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不仅影响小区环境美观，更占用疏散通道等公共空间，存在极大消防安全隐患，导致业主幸福感下降，不满情绪强烈。
（三）小区配套设施管理失责，业主权益受损
游泳池等配套设施是提升小区品质、吸引业主入住的重要因素，但部分小区物业管理公司未尽到管理责任，导致设施“建而不用”。昌江县和瑞园、福源、御南山、盛世豪庭等居民小区的游泳池长期闲置，未能发挥应有作用，严重侵害了业主的合法权益，也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
二、相关建议
（一）强化主管部门监管责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应切实履行对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管理、监督和指导职责，定期开展物业服务质量专项检查，对未按条例要求履行职责的物业管理公司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同时，进一步细化物业服务清单，明确房屋装饰装修监管、车辆管理、配套设施维护等具体内容和标准，为物业开展工作提供清晰指引。
（二）督促物业落实主体责任
推动物业管理公司严格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项职责。针对房屋装饰装修，需书面告知业主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并加强现场监督，对违规行为及时劝阻、报告；对于小区车辆管理，要因地制宜制定合理方案，规范停车秩序，尤其要解决电动自行车停放及充电难题，消除安全隐患；同时，要做好游泳池等配套设施的维护管理，保障业主正常使用权益。
（三）畅通业主监督反馈渠道
确保物业管理公司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并及时更新物业服务内容、标准、收费等信息，主动接受业主监督。鼓励业主通过合理方式反馈问题，物业管理公司要认真听取业主意见，及时改进服务。对业主反映强烈的问题，主管部门应及时介入协调处理，切实维护业主合法权益，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
物业管理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影响着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当前暴露的一系列物业管理问题，若不及时加以规范和解决，不仅会损害业主的合法权益，还可能引发基层矛盾，影响社区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恳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物业管理领域存在的短板与不足，以有力的举措推动问题整改，让物业管理真正回归服务本质，为居民创造更加安心、舒心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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